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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148号
张夏、沈子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382号

黄河：本院受理原告鲁军与被告黄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23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225号

浙江中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郦政为诉
你、浙江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律师费、浙江城投建设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你们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
财产保全费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
独任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61号

杭州盛璟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胡琰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106民初34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948号

祝仕：本院受理的原告余璐洁与被告祝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9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371号

叶鑫铭：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福太与被告叶鑫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106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391号

陈波：本院受理原告王启法与被告陈波、蒋静静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211号

王先颂：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2211号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诉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
0106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405号

王雅：本院受理原告周丁轲诉被告王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
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456号

温作将：本院受理原告蔡振炜诉被告温作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3日上午10
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496号

朱前程:本院受理原告陈飞诉被告朱前程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
22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执异59号之一

刘养军：在申请执行人江苏欣法电气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浙江泰洋贸易有限公司商事仲裁纠纷一案执行过
程中[执行案号：（2020）浙02执82号]，申请执行人江苏欣
法电气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你为（2020）浙02执82
号案被执行人。2021年6月18日，本院作出（2020）浙02
执异59号执行裁定：一、追加刘养军为本院（2020）浙02执
82号案被执行人；二、刘养军对被执行人浙江泰洋贸易有
限公司在本院（2020）浙02执82号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203破26号之五

2020年10月30日,本院作出(2020)浙0203破申2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宁波市鄞州耀成服饰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担
任宁波市鄞州耀成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现宁波市鄞
州耀成服饰有限公司财产已处置、分配完结,管理人向人
民法院提请终结宁波市鄞州耀成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1年6月21日裁定终结宁波市鄞州耀成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356号

刘真林、刘金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23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154号

程金伟（公民身份号码：3208261985****3057）：
本院受理原告苗伟涛与被告程金伟、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小
兵广告标识有限公司、宁波龙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3242633.1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0日9时00分
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081号

陈杰（公民身份号码：4210811987****2497）：本
院受理原告许兰彬与被告陈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30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杰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许兰彬借款99999元
并支付自2021年2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
1150元，由被告陈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000号

梁晋（公民身份号码：4209841982****3641）：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奉化
区支公司与被告梁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1585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0日
8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648号

王敏（公民身份号码：4309231998****3243）：本
院在审理原告汤汉锋因与被告王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264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敏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汤汉锋借款9000元。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
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王敏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922号

王岳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王岳兵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4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885号

苏州小蚂蚁广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唐鸿微
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小蚂蚁广电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0月11日9时00分在本院姜山4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811号

张学金：本院受理原告陈超越与张学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0月11日10时00分在本院姜山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031号

卢现魁：本院受理原告晏福海与卢现魁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0月11日14时00分在本院姜山4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477号

冉清勇：原告牛小龙与被告冉清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077号

雷永平：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13077号原告温
广波与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雷永平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9日14时1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389号

佛山市恒炜电力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高云电气有限公司诉被告佛山市恒炜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63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417号

田祥春（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大湾村五组，
公民身份号码433025197110110334）：原告韦强诉
被告田祥春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因你长期外出，
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2417号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田祥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韦
强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42233.55元；二、驳回原告
韦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10元，减半收取205元，由被告田祥春负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破16号

本院根据胡美才的申请于2021年6月29日裁定受理
宁海县正一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天平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鄞州分所为宁海县正一木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海县正一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8月25日前，向宁海县正一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88号鄞州金融大厦
B幢11层:联系人:葛小姐:联系电话:15958683696)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海县正一木业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海县正一木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9月2
日下午三时在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
宁海县跃龙街道天平路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破4号之一

2021年3月30日,本院根据宁波赛豹电器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大达文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宁波大达文具有限公司已被管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为
6184496.65元,但其名下无可供分配财产,处于严重资不抵
债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件。并且,债务人宁波大达文具有
限公司财务账册等去向不明,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
当终结破产程序。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于2021年6月22日裁定宣
告宁波大达文具有限公司破产,终结宁波大达文具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052号

余 姚 市 震 昊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91330281MA2GR7T22H）、王能明（公民身份号码：
4202221987****203X）：原告张淼与被告余姚市震昊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能明、熊杜甫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一、判决被告余姚市震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能明共
同归还原告装修款175000元；二、判决被告余姚市震昊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王能明共同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8000
元；三、判决被告熊杜甫对被告余姚市震昊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王能明的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等诉讼相关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
月12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136号

乔道华:本院受理原告余书娟诉被告乔道华健康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乔道华应赔偿原告余书娟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08057.77元；二、驳
回原告余书娟的其余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706号
袁柏锋、蓝玉琴:本院受理原告施权诉被告袁柏锋、蓝玉

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货款272000元；2.被告偿还利
息暂计2879.7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10月11日下午14时30分在
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908号

王重阳:本院受理原告龚建盈诉被告王重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
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1.被告即时偿还借款本金46000元，并支付以
46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1年10月8日下午14时40分在慈溪市人
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910号

陈勇: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鑫旺塑料薄膜厂诉被
告陈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391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陈勇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白沙路鑫旺塑料薄膜厂
包装原材料款46829元。案件受理费485.50元，由被告陈
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3938号

诸暨市宏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沈标：本院受理诸暨
市袁海霞板材经营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681民初393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903民催1号

本院于2021年1月7日受理了申请人舟山市风光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票号1040331006921556、出
票金额15000元现金支票的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7月22日依法作出(2021)浙0903
民催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
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民初430号

温州市菲洛特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南亿福
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菲洛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依次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7日8时45分，在本院涉外审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执清7号

本院根据康国灿的申请于2021年7月20日裁定受
理康国灿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1年7月22日
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康国灿的债权人
应自2021年8月13日前,向康国灿管理人(通信地址:温州
市龙湾区温州大道878号顺富大厦B座8-9层;联系人:
周蒙蒙;联系电话:13757719168)申报债权。本院已作
出限制消费令,限制康国灿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
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
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0日9时在本院家事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282号

岳璐、岳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岳璐、王新富、岳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806号

石康宁：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区净山街道
将军村经济合作社与被告石康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
88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283号

余智航：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煜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与被告余智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4日9时00
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5274号

胡千、黄翠霞：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胡千、黄翠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5日9时00
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898号

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温州万象城店：本院受理的原告华润置地森马实业（温
州）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科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青岛科维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万象城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5日10时00
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27执清10号

本院根据庄苏兵的申请,已于2021年7月15日裁
定受理庄苏兵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温州道盛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庄苏兵管理人。该申请人
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10日前,向管理人温州道盛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
府路 525号同人恒玖大厦505室;联系人:叶文潘
13868872611，鲍建珍18367721233)申报债权,申报时
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上述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
9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苍南县人民法院第5审判庭(苍
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
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567号

王和孟：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567号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14
日15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破1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汪忆仑的申请裁定受理了海宁市星
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7月20
日指定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如果你是海宁
市星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则应于2021年9月12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
山西路527号财富广场25楼;联系人和电话:姚律师
15858372577、陈律师18357375859】申报债权,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9月17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15
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相关
身份证明材料,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等。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3378号

湖州织里龙跃小吃店：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民
初3378号原告上海利得利餐饮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与被告湖州织里龙跃小吃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湖州
织里龙跃小吃店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
满后15日内。本案于2021年10月25日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二审判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